
本簡報使用模板及圖像來源包括24Slides、FLATICON等網站，且非使用於商業用途。

待遇加給篇

本

俸

年
功
俸

各職等
人員依
法應領
取之基
本 給
與

各職等
高於本
俸最高
俸給之
給 與

原則上：按
銓敘審定俸

級支給

俸 給

＊待遇保險sop

權理人員
•本（年功）俸：按銓敘審定俸級支給。

•加給：依權理之職務在職務列等表上所列最低職等支給。

調任
同官等

較低職等

•本（年功）俸：依銓敘審定職等支給。

•專業加給：按銓敘審定職等支給。

•職務加給：依所任職務所列最高職等支給。

調任
低官等

•本（年功）俸：

1.所調任最高職等內有同列俸級時，敘同列俸級。

2.原敘俸級高於所調任職務最高俸級時，敘至年功俸最
高級為止，原敘較高俸級之俸點仍予照支。

•專業加給：按銓敘審定職等支給。

•職務加給：依所任職務所列最高職等支給。

現職人員
代理

•本（年功）俸：依銓敘審定職等支給。
•加給：

1.代理之職務列等為跨等者：依最低職等支給。

2.代理人銓敘審定之職等超過被代理之職務最低職等者：
在職務列等範圍，依代理人銓敘審定職等支給。

3.代理人銓敘審定之職等超過被代理之職務最高職等者：
依所定最高職等支給。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規定

專業加給

對技術或專業人員加給之

地域加給

對服務邊遠或特殊地區與國外者加給
之

職務加給

對主管人員或職責繁重或工作具有危
險性者加給之

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
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

以月計支
但服務未滿整月
者，按實際在職

日數計支

https://www.dgpa.gov.tw/mp/info?mid=258&uid=266&pid=5526
https://www.dgpa.gov.tw/acase/process


1. 本俸、專業加給：按 薦任第8職
等支給。

2. 主管職務加給：依薦任第8職等
支給。

小如原任A機關銓敘審定薦任第9職等合格實授專員，於108年3月調任B機
關擔任薦任第8職等課長，其俸給應如何支給？又小如不幸於108年7月15
日車禍身亡，其7月份薪資如何發給？

1. 本俸、專業加給：按銓敘審定
薦任第9職等支給。

2. 主管職務加給：依薦任第8職
等支給。

調任後俸給

1.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11條第1項後段：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以原職等任用人員，仍敘原俸級。

2.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３條第２項後段但書：但死亡當月之俸給按全月支給。TIPS

須追繳16日(16日~31日)薪資(俸給)。 7月份薪資(俸給)全月支給7月份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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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加給篇-提敘俸級

3大要件
• 經銓敘部審定有案之年資
• 公營事業機構具公務員身分
之年資

• 依法令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
• 公立學校之教育人員年資
• 公立訓練機構職業訓練師年資

§17Ⅰ

• 聘用人員
• 約僱人員

• 政務人員
• 民選首長
•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
•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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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核計
提敘俸級

1. 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第7條：年資之採認，各款年資之採認，凡需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
者，均以年終考績（成）或成績考核為準；政務人員及民選首長以任職期間為準；其他人員配合其進用方式，以歷年制、學
年制或會計年度制為採計基準，畸零月數均不予採計。

2. 服務成績優良之認定，請參考上開認定辦法第6條相關規定(如：考績【成】列乙等或70分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俸給法

貼心提醒：
俸給法§17Ⅰ、Ⅱ年資，
得按年核計加級至其所銓
敘審定職等之年功俸最高
級； §17Ⅲ年資，僅得按
年核計加級至其所銓敘審
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

與現任職務
職等相當

01

與現任職務
性質相近

02



聘用社工員經歷：

1.社會局：98.2.10-100.12.31(採計99年-100年年終考績之年資服務成績優良)

2.長青中心：101.3.1-107.4.30(採計102年-106年年終考績之年資服務成績優良)

※聘用年資具備完整年終考績：共計7年

志明考上107年高考三級，107年11月1日報到，四個月實務訓練期滿派
代社會工作職系社會工作員職務，98年2月10日至107年4月30日期間(未
連續)曾任聘用社工員，聘用期間服務成績優良且與現任職務性質相近，
試問如何提敘俸級？

曾任聘僱人員年

資，如何提敘俸

級?

• 志明應107年高等三級考試及格，敘薦任第6職等本俸1級(385俸點)。

• 依俸給法第17條第3項規定，聘用人員年資僅能採計至其所銓敘審定職等之本

俸最高級。

• 因薦任第6職等本俸俸級共計5級，僅能採計聘用年資4年，提敘俸級4級至薦

任第6職等本俸5級(445俸點)。

107.4.30
長青中心：聘用社工員

101.3.1
長青中心：聘用社工員

98.2.10
社會局：聘用社工員

100.12.31
社會局：聘用社工員

107.11.1
高考錄取社工員


